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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省 财 政 厅
海 南 省 教 育 厅

琼财教〔2020〕895号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教育厅
关于下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奖补）的通知

各有关学校，有关市县财政局、教育局：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下达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计划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0〕85号），经研究，

现下达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高职院校生均

文件



—2— 

拨款奖补，详见附件1），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有关学校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现代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9〕258号）等文件精神，

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各项措施，合理安排、规范使用资金，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安排具体项目时，应

当做好与发展改革部门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等资金的统筹，防止资

金、项目安排重复交叉。严禁将资金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

支付利息、对外投资等支出，不得从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

经费。资金使用单位和个人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的，按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

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二、请各有关学校、有关市县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

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对照《现代

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详见附件2），做

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三、请各有关高职学校在收到预算文件30日内将资金安排

方案（含提前下达部分）和绩效目标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备案

（“双高计划”资金应单独列示）。请省属有关学校、各有关市

县于2021年1月15日前将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存在问题等报送省

教育厅、省财政厅。



—3— 

四、此项资金涉及的2020年政府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和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见附件。

附件：1. 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分配表

（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奖补）

2.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教育厅

2020年11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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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分配表
（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奖补）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学校名称 合计
提前下达
资金

此次下达
资金

政府支出功
能分类科目

政府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

备注

合计 27090 6780 20310

1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4390 1105 3285

2050305

505:2285万元
506:1000万元

2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050 1440 3610
505:1666万元
506:1944万元

3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4231 1260 2971
505:1771元
506:900万元
509:300万元

4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8745 2580 6165
505:1170万元  

506:4545万元
509:450万元

含双高计划资金1000万元

5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810 395 415 506

6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476 476
505:16万元
506:460万元

2020年5月省委编制委员会下文将省卫生
学校和省第四卫生学校整合成立海南卫生
健康职业学院，目前两所学校整合工作尚在
进行，为便于执行，本次资金先下达至省卫
生学校。

7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876 876

599 由省教育厅转拨

8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203 203

9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748 748

10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664 664

11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34 534

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299 299

13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6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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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专项名称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教育部

省级财政部门 海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海南省教育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54670

其中：中央补助 54670 

地方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1：高职生均拨款水平不低于12000元；

目标2：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全面启动实施；

目标3：1+X证书制度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目标4：中职学校布局得到优化，改扩建中等职业学校校舍、实验实训场地以及其他附属设施，

配置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

目标5：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全部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高职生均拨款水平 ≥12000元

教师国家级培训任务完成率 ≥90%

质量指标

中职学校新建或改建校舍、场地

达到建设要求的比率
100%

“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比例 ≥60%

时效指标

1+X证书制度试点启动率 100%

第一轮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建设计划实施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高职平均就业率 ≥90%

开展省级及以下专兼职教师培养培训规模 持续扩大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教师培训（企业实践）匿名评估满意率 ≥80%

参训教师所在学校反馈满意率 ≥80%



抄送：财政部海南监管局，省旅文厅、省卫健委、省委政法委、省交通厅、

省人社厅，省财政国库支付局。

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11月9日印发 


